
弘光科技大學99學年第2學期分類通識課程開課申請表

	課程名稱
	
	分類通識

課程類別
	□人文藝術類

□自然科學類
	□社會科學類

□生命科學類

	英文課程

名    稱
	
	學制
	□日間部

□進修部
	開課班數＿＿＿
開課班數＿＿＿

	任職單位
	□專任

□兼任
	
	申請教師
	

	學分數
	
	課程時數
	

	開課人數
	□20-60人(下限20，上限60)
□81-90人(鐘點費以1.4個授課鐘點計算)
□91-100人(鐘點費以1.5個授課鐘點計算)
	□61-70人(鐘點費以1.2個授課鐘點計算)
□71-80人(鐘點費以1.3個授課鐘點計算)
□101人以上(鐘點費以1.6個授課鐘點計算)

	課程簡介
	請簡要說明本科目的教學目的、內容與方法


	教學目標
	請敘明本課程所欲培養學生習得的知識、態度與技能


	指定書目
	

	參考書目
	

	課程內容

檢核指標
	□基本性 □主體性 □多元性 □整合性 □貫通性 □思考性
(請參閱備註)

	課程能力

檢核指標
	□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

□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
□尊重、關懷與團隊合作 

□運用資訊與科技
	□表達、溝通與分享 
□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 
□規劃、組織與實踐
□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
	□欣賞、表現與創新
□培養積極工作態度
□主動探索與研究


	教學大綱（請簡述18週上課內容）

	第1週：
	

	第2週：
	

	第3週：
	

	第4週：
	

	第5週：
	

	第6週：
	

	第7週：
	

	第8週：
	

	第9週：
	

	第10週：
	

	第11週：
	

	第12週：
	

	第13週：
	

	第14週：
	

	第15週：
	

	第16週：
	

	第17週：
	

	第18週：
	

	選修本課程前需先完成之科目： □ 無； □ 有，科目為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	是否限制特定科系學生選修： □ 無； □ 有，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系

	課程之評分方法及記分比：
 【請打勾並註明 ﹪】

	□期中考        ﹪
□期末考        ﹪
□小  考        ﹪
□平時作業      ﹪
□其他：
	□口頭報告          ﹪

□技術操作          ﹪

□課堂參與討論      ﹪

□書面報告          ﹪




備註：
1.申請者就課程內容符合本校通識課程指標程度，自行勾選。各項指標內涵請參閱「弘光科技大學通識教育課程規劃暨開課辦法」第五條之規定。
2.由多位老師共同授課之課程，請註明每單元之負責教師。
3.課程內容如有涉及急救或醫療行為，請教師附上有效之相關證照。
4.課程中如有採用相同之單元名稱，請加註副標題以示區隔。
	系(室、中心)課程委員會審查意見：
	□ 同意開設  □ 不同意開設  

	1. 系(室、中心)課程委員會
	2. 單位主管

	
	

	日期
	日期


	通識學院課程委員會審查意見：
	□ 同意開設  □ 不同意開設   

	1.通識學院課程委員會
	2. 單位主管

	
	

	日期
	日期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FM-1200-001

表單修訂日期：98年10月27日
保存期限：四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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